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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食品问题，最高奖30万
内部人员“揭老底”，提高奖励等级

本报5月18日讯(见习记
者 娄士强) 5月18日下午
6点左右，建新南路发生一
起轻微交通事故，执勤交警
处理事故时，被一年轻男子
拦腰扑倒在地，涉嫌酒驾
的司机趁机逃之夭夭。

据交警王启军回忆，
当时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
车发生擦碰，双方出现争
执。他前去处理，发现轿车

司机身上明显带有酒气。
他正打算依法进一步处
理，突然，旁边一年轻男子
冲了过来将其扑倒在地。
轿车司机趁机挣脱，跳上
车后扬长而去。

据了解，扑倒交警的
年轻男子已经被送到附近
的派出所，轿车司机仍然
没有找到，这一事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卞春

元 胡晓云 ) 商河县一
农村老汉稀里糊涂帮别人
按了手印，没想到惹来连
环官司，平白成了借款人，
背上三万多元债务。

潘老汉大字不识一
个。一天，朋友刘某说自己
做生意缺流动资金，因不
是本地人，银行不借款，让
潘老汉帮忙在借款合同上
做担保，他就稀里糊涂地
在一沓纸上按了手印。

一年后，刘某的贷款
到期未还，法院给潘老汉

送达传票，他才知道，刘某
贷款3万，借款人处却是自
己的手印，还有另外两名
担保人。而刘某因涉嫌
诈骗被公安机关带走。
无奈，经法院调解，潘老
汉和两个担保人均摊了
3万元的贷款和利息，每
人13000元。

哪知，其中一名担保
人未能及时偿还本息，本
息已达20500元。担保人起诉
潘老汉，要求由他这个借
款人还款，结果又让潘老
汉背上了两万余元的债
务。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马云云) 18日，记者从济南
市食安办获悉，济南市出台
了《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实施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食品安全举报将
受理十种违法行为，举报的
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举
报人可获得相应的一次性奖
励，最高奖励金额30万元，有
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批准可
不受此限制。

办法明确了十种违法行
为为举报受理范围，包括在
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收
购、贮存、运输过程中使用违
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的非法添加物等。

举报人获得食品安全奖

励应当符合举报的违法行为
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
报线索事先未被相关部门掌
握；有明确、具体的被举报
方；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举
报的违法行为有处理结果等
五个条件。新闻媒体及其工
作者在公开披露违法行为前
主动提供线索，按照本实施
办法予以奖励。

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或
者涉及人体健康、生命安全，
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
全问题及时进行举报，并积
极协助调查处理的，视情给
予1000—10000元奖励。

举报违法制售、使用食
品非法添加物，生产假冒伪
劣食品的地下“黑窝点”“黑

作坊”的；举报人属于违法生
产经营单位内部或者食品行
业内部人员的，应在相应奖
励等级基础上提高一个等
级。奖励最高金额一般不
超过 3 0万元。举报人有特
别重大贡献的，经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批准，可不受
此限制。

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
报同一案件的，奖励最先举
报人。举报同一案件只奖励
一次，两人以上共同举报同
一案件的，按一案奖励，奖金
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伪造举报材料，冒
领举报奖金的；对举报事项
未核实查办的；不遵守保密

制度，有泄密行为的；向被举
报人透露相关信息，帮助其
逃避查处的；将自己掌握的
违法线索授意他人举报获
取奖励的，按照相关规定
追究行政责任或者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办法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
年。

举报人举报违法行为，
可通过拨打12345市民服务
热线，或登录济南政府网(市
长信箱)www.jinan.gov.cn发
送邮件，或发送短信到106—
3531—12345等形式进行。各
县(市)区、食品安全各监管
部门、公安机关应设立公开
渠道接受举报。

小伙扑倒交警

“酒驾”司机逃脱

按了几个手印

惹来三万债务

5月18日，在济南泉城路上，济南
首支“保安骑巡队”正在进行巡逻。据
介绍，历下保安联合山东众安成立了
泉城首支由40余名保安队员组成的

“保安骑巡队”，该骑巡队配备了16辆
自行车和2辆巡逻车，将于周末、节假
日期间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协助驻
地保安及辖区派出所保障治安环境。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骑巡队”

泉城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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